关于开展2021年度校级教育教学改革研究课题立项工作的通知
各单位、部门：
为深入开展教育教学改革，充分发挥教育科研在教育教学改革和教师专业化发展等方面的引领和促进作用，经学校研究决定，按照《吉林建筑科技学院教育教学改革研究课题管理办法（试行）》的有关规定，开展2021年度校级教育教学改革研究课题立项工作。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项目申报要求
1.申报项目要针对当前我国及吉林省特别是我校教育教学改革和建设中的突出问题，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进行探索和研究，寻求解决问题的方法和途径。课题研究的方案要体现创新性、实践性和推广示范性。
2.课题申报分为普通课题和“新工科”研究与改革实践专项课题；研究选题可参照《2021年校级教育教学改革研究课题指南》（附件1），也可自行拟定选题；指南中标注*的课题学校将优先给予支持。
3.已有吉林省教育厅高等教育教学改革研究课题的在研项目主持人不能申报本年度的教研课题。
 4.各单位、部门推荐立项的课题应有较详细的推荐意见。单位推荐时，应充分考虑课题的需要和可能，若本单位申请的多个课题研究主题相近，应该合并进行研究，并要做好协调工作，以合并申报为妥。
5.每个教学单位至少申报3项课题，其中有工科类专业的教学单位至少申报1项“新工科”专项课题；本年度推荐申报省教育厅“新文科”的项目直接作为校级重点项目，其余已申报的“新文科”项目可作为普通课题重新申报。
6.学校对申报的课题进行评审，拟确定本年度校级教研项目29项，其中“新文科”项目4项（重点项目4项），普通课题15项（重点5项，一般10项），“新工科”专项课题10项（重点5项，一般5项）。以此为依据，择优推荐吉林省高等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项目。
二、项目经费资助
学校将给予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项目经费资助。经费资助标准为：校级重点项目每项资助0.25万元，一般项目每项资助0.15万元。
三、其他事项要求
1.各单位、部门统一推荐申报校级教育教学改革研究课题，学校不接受个人申报。
2.普通课题填写《吉林建筑科技学院高等教育教学改革研究课题立项申报书》（附件2），“新工科”专项课题填写《吉林建筑科技学院新工科研究与改革实践项目申报书》（附件3）。
[bookmark: _GoBack]2.纸质材料要求：申报书一式一份，双面打印，汇总表（附件4）一份；电子文档材料要求：课题以“姓名—课题名称”方式命名，由所在单位统一汇总后发送至邮箱：71031347@qq.com。
3.截止时间：2021 年5月5日。
4.联系人：张妍，电话：818657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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